附件1
赣东学院劳务费发放限额标准
	劳务类型
	发放限额
	备注

	
	专家职称\职级
	校外专家（税后）
	校内专家（税前）
	

	学术报告、专题讲座等培训
	院士、全国知名专家（省部级）
	每半天最高不超过4500元（1125元/学时）
	每半天最高不超过2200元     （550元/学时）
	1.讲课费按实际发生的学时计算，每半天最多按4学时计算，同时为多班次一并授课的，不重复计算学时；               
2.确有需要从外省(含境外)邀请授课老师，经校主要领导书面批准，讲课费可以适当增加,增加幅度不超过上述相应讲课费标准的30%。                            3.专家异地授课的城市间交通费按照抚州市直机关差旅费有关规定和标准执行；其住宿费、伙食费参照抚州市直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的标准执行，住宿费230元/人·天，伙食费110元/人·天，实行总额控制，费用间可调剂使用。涉及上述综合费用的列支，需在培训方案中明确经费归口管理单位和预算明细。

	
	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厅局级）
	每半天最高不超过3000元 （750元/学时）
	每半天最高不超过1400元      （350元/学时）
	

	
	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处级）
	每半天最高不超过1500元  （375元/学时）
	每半天最高不超过700元      （175元/学时）
	

	
	中级专业技术职称及以下（处级以下）
	每半天最高不超过1000元  （250元/学时）
	每半天最高不超过400元      （100元/学时）
	

	重大项目、学科专业评估、竞赛评比及验收、职称等评审
	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市内专家：  
最高不超过800元/人·天
	最高不超过400元/人·天
	

	
	
	市外专家：
最高不超过1000元/人·天
	
	

	
	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市内专家：
最高不超过600元/人·天
	最高不超过300元/人·天
	

	
	
	市外专家：
最高不超过800元/人·天
	
	

	
	中级专业技术职称及以下
	市内专家：
最高不超过400元/人·天
	最高不超过200元/人·天
	

	
	
	市外专家：
最高不超过600元/人·天
	
	

	校内承办或组织的正常教学之外的考试考务、监考及阅卷工作
	监考
	最高不超过100元/时/人
	此标准为发放最高限额，具体标准由相关单位（部门）根据具体任务、时长、岗位责任等合理确定。

	
	考务
	最高不超过260元/半天
	

	
	命题
	≤150元/份
	

	
	阅卷
	≤10元/份（不足10份，按10份计算）
	



附件2
	经费单位（部门）：
	
	
	
	
	
	
	申报日期：
	

	工作事项
	
	开展时间
	
	劳务类型
	
	经费项目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职称/职务
	身份证号
	银行卡号
	开户行
	发放标准
	工作量/时长
	报销金额 （税前）
	实付金额（税后）
	联系电话
	专家签名

	1
	
	
	
	
	
	
	
	
	
	
	
	

	2
	
	
	
	
	
	
	
	
	
	
	
	

	3
	
	
	
	
	
	
	
	
	
	
	
	

	4
	
	
	
	
	
	
	
	
	
	
	
	

	5
	
	
	
	
	
	
	
	
	
	
	
	

	6
	
	
	
	
	
	
	
	
	
	
	
	

	合计金额
	
	
	/
	/


赣东学院校外人员劳务酬金发放审批表

	

附件3
赣东学院校内人员劳务酬金发放审批表
	经费单位 
	                               申报日期：

	工作事项
	
	开展时间
	

	劳务类型
	
	经费来源
	□财政拨款  □社会服务收入

	姓名
	职称/职务
	工作任务
	工作量/ 时长
	发放标准
	发放金额  （元）
	签名

	
	
	
	
	
	
	

	
	
	
	
	
	
	

	
	
	
	
	
	
	

	
	合计金额
	
	

	业务部门意见
	                   经办人：                 
	部门分管（联系）领导意见
	

	
	                   经费负责人：          
	
	

	人事部门意见
	                   经办人：                 
	人事分管领导意见
	

	
	                   经费负责人：          
	
	



[bookmark: _GoBack]备注：人事部门对经费来源为财政拨款的劳务酬金发放情况签署意见。
